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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人民法院委托关于商铺、车库的价格评估报告摘要 

 

白守评字[2021]F065 号 

 

委托方：大安市人民法院 

评估标的：大安市水晶城二期商铺、车库 

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结论仅供委托人对标的确认市场价值时提供价格参考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6 月 2 日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与规定，本着客观、公平、公正、

科学的原则，遵循必要的技术规则及评估程序，本公司对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标的进

行了评估。根据被评估标的状况，结合评估目的，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根据以

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结论：委托评估标的评估值：委托评估标的评估值为人民币柒佰

玖拾贰万贰仟零壹拾捌元整（￥7922018.00 元） 

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自评估报告提交日起一年内有效。 

评估机构：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负责人：李淑云 

评估人员: 张明华 

 

高志海 

 

2021 年 8 月 19 日 

 



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 26-3 号       电话：0436-3233433                   

 - 3 -

大安市人民法院委托关于商铺、车库的价格评估报告 

 

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方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

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评估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价格做出了公允反映，但本

评估结果不应被认为是评估对象未来可实现价格的保证。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

告如下： 

一、委托方：大安市人民法院。  

二、评估标的：大安市水晶城二期商铺、车库 

三、评估目的：根据委托人的需要，本次评估的结论仅供委托人对标的确认市场价值

时提供价格参考。 

四、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2 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由委托方确定。 

五、价格定义： 

本结论所指的评估价格是评估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价格估计数额。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鉴定委托书。 

（二）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吉林省价格认定操作规范(2017 年修订版)》。 

七、评估原则：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评估操作时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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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原则 

1、客观原则：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和分析，以可靠、真实的资料为基础，

以事实为依据，得出准确的评估结论。 

2、公平、公正原则：评估机构和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立场，以中立的

第三者身份公正地进行评估。 

3、科学原则：以科学的评估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得出

科学的评估结论。 

4、及时原则：评估机构接受委托后，应积极认真进行评估工作，并快速、准确

地在约定的时间内作出鉴定结论。 

（二）技术原则 

1、合法原则：评估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2、预期收益原则：应以评估对象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

据。 

3、供求原则：应依据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的原理，充分考虑供求规律对商品

价格形成的作用。 

4、贡献原则：应以资产的贡献大小确定其价值。 

5、替代原则：应以同意市场或类似市场上相同使用价值和质量的商品价格为依

据，评估结论不得明显偏离具有替代性的商品。 

6、最高最佳使用原则：应以评估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 

7、基准日原则：评估结论应是评估对象在基准日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 

8、变动原则：评估人员应把握价格影响因素及商品价格的变动规律，准确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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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适用标准原则：对不同的价格评估标的，按照国家规定的不同价格管理形式

和有关司法解释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标准进行评估。 

八、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标的状况等，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就是指与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商品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

商品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基本公式为： 

评估价格=比较实例价格×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

正系数。 

九、评估过程： 

1、标的概况 

被评估标的位于大安市南湖东路水晶城二期商铺、车库，33 号楼 117 号商铺建

筑面积443.16平方米，被评估商铺为1-2层，室内无装修，坐北朝南,权证号：吉（2019）

大安市不动产权第 0001107 号；车库建筑面积 4008.13 平方米，被评估车库为 33 号

楼 1C（-1 层），权证号：吉（2019）大安市不动产权第 0001169 号，车库未规划车

位等，本次评估不对标的质量项目进行判定。 

2、测算过程 

评估人员首先进行了相关的调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调查的市场信息，结合

委托评估目的，对已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得出标的的评估价格。 

3、评估值的计算 

名称 数量 单位 评估值 

门市 443.16 平方米 1949904 

车库（-1层） 4008.13 平方米 5972114 

合计     79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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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果： 

委托评估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格为人民币柒佰玖拾贰万贰仟零壹拾捌元

整（￥7922018.00 元）。 

十一、评估的假设和限定条件 

本次评估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标的无权利瑕疵的假设，若上述评估假设发生变化

时，本次评估结论自动失效。 

委托方对其提供的材料、文件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对所评

估标的的完整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 

本次评估的结果是标的现状的价格，并未考虑未来国家政策的改变以及遇有自然

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本次评估的结果是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价格，在有效期内，随时间的推移和市场

情况的变化，该价格需作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十二、声明 

评估机构在本价格评估结论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委托方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本价格评估结论书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

见和结论，但受本价格评估结果报告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评估机构及工作人员与本价格评估报告中的价格评估标的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

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 

价格评估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作他用。未经价格评估机构同意，不得向委

托机关和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结论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

任何媒体上。委托机关和当事人之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许可可以阅读本评估报告，



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 26-3 号       电话：0436-3233433                   

 - 7 -

但我们对第三方基于自身立场对本报告的理解不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内容的文字或数字如存在表述不清、出现因打印或其他原因出现误差

时，请报告使用人及时通知我公司予以澄清或更正，不得恶意使用，否则误差部分及

受影响部分无效。 

本评估报告有效期为自评估报告提交日起一年。 

十三、评估作业日期： 

2021 年 6 月 2 日至 2021 年 8 月 19 日 

十四、价格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李淑云 

十五、价格评估人员 

姓  名        执业资格名称          资格证号        签章  

张明华       价格鉴证评估师        0802J02V-02 

 

高志海       价格鉴证鉴证师        0802J02V-01 

十六、附件 

（一）评估委托书。 

（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复印件。 

（三）实物照片。 

（四）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五）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章） 

2021 年 8 月 19 日 




